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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0,581,335.76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14,313,021.65元，2022年末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 -243,731,685.89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5,590,536.56 元 , 累计未分配利润

-639,649,869.08元，盈余公积不足以弥补亏损，故本年度不提取法定公积金，不进行利润分配。

同时，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乐山电力 600644 *ST乐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游涛 王斌 

办公地址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46号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

北路46号 

电话 08332445800 08332445800 

电子信箱 600644@vip.163.com 600644@vip.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2 年售电量在乐山市范围内占比 12.48%，比上年同期下降 1.41 个百分点。2022 年售气量

在乐山市范围内占比 9.87%，比上年同期上升 0.82 个百分点。2022 年售水量在乐山市范围内占比



41.89%，比上年同期下降 0.12 个百分点。 

公司目前主要有电力、天然气、自来水、综合能源、宾馆等五大业务，主要经营模式和行业

情况如下： 

1.电力业务：公司电力业务拥有水力发电站和独立的电力网络，主要通过“输配电价模式”和

自发电力销售获取收益，公司电网供电区域主要分布在乐山市和眉山市的部分区县。 

2.天然气业务：公司天然气业务通过“购销价差”和安装服务获取收益，天然气气源采购来自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川渝分公司成都销售部，公司供气和安装服务区域主要

集中在乐山市市中区和五通桥区。 

3.自来水业务：公司自来水业务通过生产自来水并直接向用户销售后收取用水费，扣除供水

成本后获取收益以及安装服务获取收益，供水和安装服务区域主要集中在乐山市市中区、五通桥

区和沙湾区范围内。公司污水业务主要通过承接污水处理设施的施工及运营工作以获取利润。建

设期间通过向业主收取工程建安费的方式回收部分建设成本及产生利润；建成后由政府授予一定

年限的特许经营权，将生活污水处理成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排放标准的水后排放，运营采取政府

可行性补贴或成本加成的方式获取收益。 

4.综合能源业务：公司综合能源业务主要分为电力建安业务与综合能源业务两大板块，电力

建安业务主要以电力类施工获取利润；综合能源业务主要涉及售电业务、光伏运维业务、智慧代

维业务、基础资源商业化运营以及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等，主要通过降低用户侧用能

成本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以获取利润。 

5.宾馆业务：通过住宿、餐饮、会议经营等获取收益，主要为金海棠大酒店。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4,066,477,066.14 3,999,155,370.93 1.68 3,998,923,590.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90,441,106.94 1,719,859,771.18 4.10 1,589,338,612.07 

营业收入 2,872,491,915.46 2,571,148,042.20 11.72 2,291,204,881.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0,581,335.76 117,613,621.56 -39.99 102,535,347.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056,006.92 107,561,593.52 -88.79 66,886,467.1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6,202,403.00 476,572,365.25 -71.42 408,424,506.6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02 7.12 

减少3.10个百分

点 
6.6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11 0.2184 -39.99 0.19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11 0.2184 -39.99 0.190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52,802,153.79 735,829,675.16 627,187,641.65 756,672,44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54,006.16 59,235,556.04 24,953,245.59 -40,361,47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931,507.60 58,915,003.66 22,851,603.43 -93,642,107.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052,766.60 248,316,804.32 28,432,166.74 -26,493,801.4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9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55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 

  

103,608,320 19.24 0 无 

  
国有

法人 

天津中环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79,470,198 14.76 0 质押 39,730,000.00 

国有

法人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

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79,470,198 14.76 0 无   
国有

法人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78,149,858 14.52 0 无   
国有

法人 

王乐明 

  

2,895,319 0.54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梁晓环 

  

2,764,400 0.5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赵绘 

  

2,300,000 0.43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赵复生 

  

1,884,583 0.35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1,597,500 0.30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刘可 

  

1,169,800 0.22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和国有股股东、

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之间，以及前十名流通股股

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 年度，公司完成发电量 49471 万千瓦时，比去年 54194 万千瓦时下降 8.72%；完成售电

量 402492 万千瓦时，比去年 375669 万千瓦时增长 7.14%；完成售气量 17613 万立方米，比去年

16614 万立方米增长 6.02%；完成售水量 6026 万立方米，比去年 5454 万立方米增长 10.48%；电

力综合线损率 5.32%（同口径），同比减少 0.16 个百分点；天然气输差 1.84%，同比减少 0.28 个百

分点；自来水综合漏损率 12.75%，同比减少 1.08 个百分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